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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 大会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 4 6 8 ( x x x〉号决议第3 段要求印度洋沿 

岸和内陆各国继续就召开印度洋会议一事进行逢商，并特别注意下列六点：

( a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目的；

0 > )日期和期限；

( 0 )会议地点；

( d )会议的议程；

( e )与会国家；

( f )与会级别。

在同一项决议第4 段，大会也请特设委员会按照其授权继续工作和进行嗟商，并向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工作报告，包括上述第,3段所提及的嗟商结果。

2 . 特设委贾会于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复会，从该日起至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 

日止在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八次正式会议（A/AC. 159/si\ 31 — 3 8 )和多次非正式 

会议。 印度洋的沿岸和内陆各国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一 

次非正式的会议，会议由特设委资会主席主持。

3 . 按照大会第2 9 9 2( x x v i l )号和3 2 5 9 B ( x x i x )号决议的规定，特设 

委员会的成员国继续为：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伊拉克、日本、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巴基斯坦、索马里、 

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和赞比亚。

4 . 特设委员会当选的主席团成员继续分别担任下列职务：

主鹿：汉密尔敦•谢利•阿梅拉辛格先生（斯里兰卡）

副主席: 乔科•乔汰诺先生（印度足西亚)

报告员: 字利，拉索伦德雷布先生（马达加斯加）



二、按照大会第3 4 6 8 ( x x x )号决议 

第 3 和第4 段所进行的嗟商

5.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主席按照大会第3 4 6 8 ( X X X )号 

决议第3 段的规定给沿岸国和内陆国写了一封信，要求它们就上文第1 段所列六点 

表示意见。 已经答复的国家有：澳大利亚、细甸、不丹、埃塞俄比*亚、伊朗、伊 

拉克、肯尼亚和巴基斯坦。 有些代表团表示在一九七五年特设委员会进行讨论时 

已经就这六点提出了它们政府的意见，并指出它们的立场仍没有改变或于现阶段不 

拟在答复中作任何补充。

6 . 在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召开的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见上文第2 段 ）上, 

特设委员会主席发言慨述了迄今为止沿岸国和内陆国按照第3 4 6 8 ( X X X )号决议第 

3 段的规定并为答复一九七五年特设委贞会主席征求它们关于召开会议的意见而提 

出的意见。

7 . 主席在特设委贞会上作了这次发言以后，有些代表团强调说，主席慨述的 

关于第3 4 6 8 ( X X X )号决议第3 段所列各点的所有意见都是初步和非正式的，而在 

就召开会议的各方面达成共同意见以前还需要在沿岸国和内陆国之间进行进一步详 

细的建商。 上述发言的慨要载于下文第8 至第1 5 段。

A .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目的

8 . 提出答复的各国政府同意, 召开印度洋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便进《宣布印度 

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实际执行。 好几个国家的答复便请大国不要增进和加强它 

们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 一些国家的政府强调该地区国家之间进行合作以确保 

《宣言》所规定的安全条件的重要性。



B . 日期和期限

9 . 大部分的答复对这一点都持有灵活的态度并准备尊重大多数的意愿。 好 

几个国家政府'强调会议的日期可以参照会议筹备的进展情况而予决定。 关于会议 

的期暇问题，各方提出的建议都赞成一至六个星期。

10. —九七六年五月十日，特设委员会上有人主张：要想把会议开好，就要作 

好最细致的筹备工作而特设委员会自己就可以作为会议的等备委员会。 有人建议 

会议应考虑制定一项或几项文件草案作为筹备工作的一部分，以便为会议的讨论提 

出适当的方向和宗旨。

C . 会议地点

1 1. 好几个国家政府建议会议应该在印度洋沿岸国或印度洋地区国家中的一国 

召开。 有些国家建议科伦坡是适当的会议地点，而其他国家表示它们希望在联合 

国总部召开会议。 伊拉克和毛里求斯两国政府表示愿意作会议的东道国。 马达 

加斯加表明，如果会议要分成一个以上的阶段举行，它愿意担任第一个阶段会议的 

东道国。

D . 会议的议程

1 a 会议的议程要取决于沿岸国和内陆国所确定的会议宗旨而定。 一般认为 

议程应符合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宗旨。 有些国家建议印度洋特 

设委员会或筹备委贾会座提出临时议程。 关于议程项目有许多建议，其中包括下 

列各项：

( a ) 创造该地区安全条件的措施；



(b)

( c )

(d)

(e) 

it) 
is)

划定该区的界线以及阐明《宜言》内的各项生要慨念，例如"外国军 

事基地" 和 " 大国争夺" ；

对大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和海军存在范围的一般係计；

制定撤销一切建立在大国争夺慨念上的外国军事基地的措施，减少建 

立在大国争夺慨念上的军事和海军存在，以便嚴后达成其消除；

不缔结军事同盟的集体安全体系；

在各个领城内，而不一定只在安全领械内进行区域合作；

执行建立和平区措施的程序。

E . 与会国家

13. 许多国家政府主张由该地区的国家、各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 

参加会议。 有些国家政府建议，至少在最初各阶段，会议应只限于该地区的国家 

参加。 另外还有一种建议主张该地区国家应具有正式参加会议的资格，而各大国 

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应以观察员的资格应邀参加。

与会级别

14. 许多答复建议召开大使级的会议。一些国家政府则表示希望由部长级官贾 

参加会议。 另有其他的答复建议在部长级会议之前应举行一次高级官贾会议。

1 5 . 当有关执行的一般性问题正在审议的阶段，召开部长级会议可能是有益的， 

但是如果会议进展到讨论缔结条约或制定公约的阶段，召开全权大使级会议将更为 

适当。

16.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日，特设委员会决定邀请中国和日本参加沿岸国和内陆 

国的嗟商，以便召开一次印度洋会议。 特设委员会也决定向非委贞会成贾的其他 

各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发出同样的邀请。



17.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九日，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主席向上述其他大国和使用印 

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政府发出一封邀请它们参加沿岸国和内陆国嗟商的信。

l a 希腊、利比里亚和端典在答复中表示接受这项邀请。 法国、德意志联邦 

共和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拒绝参加嗟商加拿大、 

荷兰和挪威表示在现阶段不拟参加嗟商。 意大利答复说正在考虑这项邀请。

三、其他事项

19.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三日，特设委员会接到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 

来文，其中附有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他就南非的军事和海军扩张—— 特别关于印度 

'洋区和平问题一所作的声明。 同一天，特设委员会宣读了这项声明，并提请各 

成员国注意。 一些代表团对声明中所提到的发展表示关切。 因此，特设委员会 

妻求主席答复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贞会主庸的来文。

因、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建议

2 0 .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一致建议大会通过下列的决议草案：

《宣希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大会，

回顾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第2832 ( XXVI )号决议内《宣布印度洋为 

和平区的宣言》，以及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第2 9 9 2 ( X X V I I )号决议、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六日第3 0 8 0 (X X V I工1 )号决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九日第 

3 2 5 9 A ( X X：T X ) 号决议，和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3468( x x x )号决议,



重申其信念, 认为促进《宣言》各项目标的具体行动，对于加强国际和平 

与安全将大有货献，

注意到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关于印度和平区的决 

议， •

对于各大国基于大国争夺慨念而出现于印度洋上的军事存在的升级, ^  

不安 , 因此认为执行《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宗旨和目的具有新的迫 

切性，

对于某些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虽经屡次邀请，但至今仍不可 

能与印度洋特设委员会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进行合作，表示遗憾,

1 , 注意到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2 , 特别是报告中关于印度洋的沿岸 

国和内陆国按照大会第3 4 6 8 ( x x x ) 号决议第3 和第4 段的规定进行嗟商的第 

二节；

2 ,  ^ 设委资会以及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趣续进行嗟商，以便制定便 

使召开印度浮会议的行动方案；

3 , 再度邀请所有国家, 特别是各大国和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在 

特设委员 ï i 行其职务方面切实与委员会进行合作；

4 ,  i 特设委资会按照其授权继续工作和进行建商，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 

会议提出^ 作报告；

5 , 请秘书长继续向特设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包括编制简要记录。

A / 3 1 / 1 9 7 ,附件，英文本第1 2 4 页。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补编第2 9 号 》（A/々l / 2 9 )



•■I—"ill o 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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